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对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处理的党员干部、教职工进行通报警示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党组织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对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处理的党员干部、教职工进行通报警示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2025年10月14日党委会审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中共铜陵学院委员会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5日  









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进一步规范对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处理的党员干部、教职工进行通报警示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推动我校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，进一步规范对受党纪政务处分党员干部、教职工的通报警示工作，促进监督执纪执法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（试行）》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》等党内法规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》等法律规定，参照《省纪委监委违纪违法信息发布工作规定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   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共铜陵学院委员会、中共铜陵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（省监委驻铜陵学院监察专员办公室）查处的党纪政务处分处理案件。旨在以案明纪、以案为鉴、以案促改，引导全体党员干部、教职工严守纪法规矩、恪守职业道德。
    第三条 凡由中共铜陵学院委员会、中共铜陵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（省监委驻铜陵学院监察专员办公室）查处的党纪政务处分处理案件，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，原则上应予以通报警示。
第四条 通报警示的方式。在学校范围内通过印发文件、召开会议、开展案件剖析以及电子政务平台公开等方式进行。可以采用一案一通报或多案集中通报的形式。
第五条 通报警示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要素：
基本信息：受处分处理党员干部、教职工姓名、所在单位（部门）、职务职称等。
违纪（违法）事实：简要说明违纪违法行为的时间、性质、情节及后果。
处分依据：列明党纪政务处分的具体条款及处分处理结果（如诫勉、警告、记过、降级、开除等）。
警示要求：结合案例对党员干部、教职工提出遵守纪法、严守师德等方面的具体要求。
第六条 工作原则。
实事求是：通报警示的内容必须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依据充分。
审慎稳妥：严格审核程序，保护受处分处理党员干部、教职工的合法权益，避免扩大负面影响。
依法依规：通报警示内容需避免侵犯名誉权、隐私权等法律风险。对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内容，应予以脱敏处理。
第七条 本办法由校纪委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1

